附件1
重庆市最低生活保障续保申请书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我家居住在    　　            ，纳入城市（农村）低保的家庭成员  人，审批的有效期为　　年　月。现家庭仍然困难，提出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续保申请，并对家庭成员情况和经济状况申报如下：
一、家庭成员：□无变化　□增加　　　　　 　　　□减少　　　　　  　　
二、家庭收入：□无变化　□增加　　　　　 　　　□减少　　  　　　　　
三、家庭财产：□无变化　□有变化　　　　　　　　　　　　　   　　　　
四、水费：       元；电费   　 元；燃料费 　   元；通讯费 　   元。
（注：填写上月支出情况，并附相应支付凭据）
五、居住地址：□无变化　□有变化，现居住：　　　　　　　 　　    　　
六、其他变化情况：

承诺：1．以上续保申请所列情况及证明材料属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2．本人授权并配合低保管理经办部门或委托的调查机构对本人及家庭成员的收入、财产等相关情况进行调查。

	申请人：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处理意见
经调查核实，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家庭情况暂无变化，按原救助金额继续予以保障。
□已不符合保障条件，按程序办理低保金停发手续。
□救助金额需作调整，按程序办理低保金调整手续。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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